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持股企业使用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品牌管理办法（试行） 

（科情发业字〔2022〕42 号） 

为维护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心”或

“本单位”）良好社会形象，严格规范文献中心持股企业对本单位

品牌（包括但不限于文献中心中英文名称全称/简称、形象标识、

注册商标、网络域名等，统称文献中心品牌）使用，根据《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关于规范和加强院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科发传播函字〔2019〕3 号）、《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院属

单位持股企业使用中国科学院品牌的意见》（条财字〔2022〕13

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形象识别手册》等相关要求，结

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未经文献中心批准，本单位全级次企业不得以文献

中心名义开展任何业务或对外活动，不得使用文献中心馆徽、馆

旗等形象标识。严禁将文献中心品牌用于任何具体产品、商品或

服务，特别是不得将形象标识、注册商标的整体或部分、或以变

造方式，用于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产品或服务商标、产品包装、商

业广告、商业推广宣传或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私人庆吊活动等。 

第二章  冠名字号管理 

第二条 未经文献中心批准，任何企业名称（包括全称和简

称）中不得含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情报中心”“文

献中心”“中科文情”等字样。 



已获批准冠名的企业，如不再属于本单位控股或实际控制，

原则上其名称中不得再含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情

报中心”“文献中心”“中科文情”字样。确需保留的，须一事一议，

履行文献中心决策审批程序。 

第三条 未经文献中心批准，各企业的科技园区、孵化器、

研究院、科创中心、产业协同中心等在名称（包括全称和简称）

中不得含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情报中心”“文献中

心”“中科文情”等字样。 

第三章  投资关系表述 

第四条 文献中心的全级次企业在对外介绍其股东时，仅可

表述其直接持股股东，并按照各方股东持股比例大小顺序表述，

不得刻意放大文献中心影响。 

第五条 除文献中心直接持股的一级企业外（含所级资产管

理公司直接持股企业），其余企业均不得对外宣称为“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所属/投资企业”“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全资/控

股/参股企业”“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旗下企业”等。 

第四章  对外合作中对文献中心品牌保护 

第六条 文献中心新设企业时，应在投资协议中约定对文献

中心品牌的保护条款，明确投资各方和新设企业须严格遵照文献

中心品牌管理的相关要求。新设企业注册完成后，应出具书面承

诺书，确保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严格遵照文献中心品牌管理相关要

求；如企业名称中含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情报中

心”“文献中心”或“中科文情”字样，则在本单位退出企业股权时

应按要求配合完成企业更名。（投资协议条款可参考附件 1，新设



企业承诺书范本可参考附件 2） 

第七条 文献中心全级次企业与外部单位或企业开展合作时，

应明确告知合作单位或企业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文献中心名义

对外开展业务或活动，在合作协议中应包含对文献中心品牌的保

护条款（合作协议条款可参考附件 3）。 

第八条 文献中心通过转让、许可方式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的，应在转让、许可协议中明确被转让方、被许可方严格遵照

文献中心品牌管理相关要求，不得授权其使用馆徽、馆旗等形象

标识、注册商标，严禁在任何产品或服务中宣称包括但不限于“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出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监

制”“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授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联合研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合作品牌”等。 

被转让方、被许可方如确需对外介绍的，应在其介绍材料中

明确该项技术来源的具体单位名称、技术专利号、专利申请号或

专有情况，技术在产品或服务中的具体功能或作用等，并得到文

献中心的书面认可，不得虚构、夸大事实。 

第五章  文献中心品牌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第九条 文献中心负责对投资企业使用本单位品牌的情况进

行监督和检查。文献中心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对本公司投资企业使

用文献中心品牌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如发现有品牌违规使用

情况或潜在重大风险点，应责令涉事企业限期整改，对于造成重

大损失或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条 文献中心对企业使用文献中心品牌情况进行不定期

抽查。如发现违规使用行为，将向涉事主责企业发出《整改通知

书》等。各企业接到整改通知后，应按有关要求开展整改，主动



化解风险，积极挽回声誉损失，并向文献中心书面报告整改情况。 

第十一条 针对严重违规企业，文献中心坚决以法律手段予

以打击，坚决捍卫文献中心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相关侵权行为及

侵权主体。 

第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品牌（包括但不限于中科

院中英文名称全称/简称、形象标识、注册商标、网络域名等，统

称中科院品牌）的规范使用应参照《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手

册》《中国科学院形象标识应用规范》《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关

于规范和加强院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科发传播函字

〔2019〕3 号）、《中国科学院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院属单位持股企业使用中国科学院品

牌的意见>的通知》（条财字〔2022〕13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文献中心科技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印发

之日起施行。 
 


